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音樂才能資優學生鑑定觀察推薦及特質檢核表【附件2-1】
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名
	
	學校
	
	就讀班級
	  年     班


二、音樂才能特質觀察檢核表（由推薦人勾選）
	觀        察        項        目
	是
	否

	1.對音樂學習極為專注和執著，且有強烈的自發性興趣。
	□
	□

	2.聽覺記憶比同齡兒童佳，聽過的曲子能準確地唱奏或辨識。
	□
	□

	3.具有優異的音感或絕對音感。
	□
	□

	4.節奏、視譜能力優秀，學習新作品速度快。
	□
	□

	5.音樂鑑賞能力佳，欣賞、評析樂曲有獨到的見解。
	□
	□

	6.喜愛參與藝術相關活動，例如欣賞音樂會或觀賞藝術表演。
	□
	□

	7.善於運用生活當中的器材來表現音樂。
	□
	□

	8.能夠勇敢面對學習音樂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與挫折。
	□
	□

	9.善於運用音樂做為表達個人思維或學習的媒介。
	□
	□

	10.參與音樂展演或競賽具有優良及特殊表現。
	□
	□


三、音樂表現與具體事蹟（由推薦人填寫）
	(一)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※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條列填寫，並檢附音樂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以A4格式依序裝訂於表後。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附於表後。）

	資料序
	主辦單位
	獲獎年月
	獲獎項目
	名次等第

	1
	
	年   月
	
	

	2
	
	年   月
	
	

	3
	
	年   月
	
	

	(二)音樂才能特質或表現之傑出具體事蹟（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之觀察推薦敘述）
　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

	推薦人身分：□專家學者□指導教師 □班級導師   推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
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美術才能資優學生鑑定觀察推薦及特質檢核表【附件2-2】
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學校
	
	就讀班級
	  年     班


二、美術才能特質觀察檢核表（由推薦人勾選）
	觀        察        項        目
	是
	否

	1.能輕易地回憶某種畫面，具備優異的視覺記憶能力。
	□
	□

	2.能從簡單的圖樣聯想出許多不同的物象。
	□
	□

	3.能隨意的即興作畫。
	□
	□

	4.具備優秀的構圖及平面配置能力，畫面呈現的空間效果比同齡兒童佳。
	□
	□

	5.無論是平面畫作或是立體造形，整體結構完整，並且能細膩處理細節。
	□
	□

	6.具有優異的勞作或手工藝製作能力。
	□
	□

	7.擅於模仿及再現其他藝術作品或事物。
	□
	□

	8.具備敏銳的空間感及空間表現能力。
	□
	□

	9.對於藝術品之鑑賞具有優異的批判能力。
	□
	□

	10.對於色彩感受敏銳，並且善於運用。
	□
	□

	11.喜愛參與藝術相關活動，例如參觀展覽或觀賞他人作畫過程。
	□
	□

	12.能夠忍受創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。
	□
	□

	13.能在創作過程中維持高度專注。
	□
	□

	14.樂於嘗試探索不同的材料、工具與技巧。
	□
	□

	15.對於藝術表現，具有強烈的自發性興趣。
	□
	□


三、美術表現與具體事蹟（由推薦人填寫）
	(一)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※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條列填寫，並檢附舞蹈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以A4格式依序裝訂於表後。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附於表後。）

	資料序
	主辦單位
	獲獎年月
	獲獎項目
	名次等第

	1
	
	年   月
	
	

	2
	
	年   月
	
	

	3
	
	年   月
	
	

	(二)美術才能特質或表現之傑出具體事蹟（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之觀察推薦敘述）
　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

	推薦人身分：□專家學者□指導教師□班級導師         推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舞蹈才能資優學生鑑定觀察推薦及特質檢核表【附件2-3】
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學校
	
	就讀班級
	  年     班


二、舞蹈才能特質觀察檢核表（由推薦人勾選）
	觀        察        項        目
	是
	否

	1.能變化各種不同的肢體動作，具創造思考能力。
	□
	□

	2.肢體敏感度高，擅長動作模仿，反應良好，容易跟隨教師動作組合。
	□
	□

	3.手腳靈巧，對速度及方向變化反應迅速。
	□
	□

	4.學習新的動作甚為快速優異。
	□
	□

	5.很快便能跟著音樂節拍起舞，身體動作具有節奏感與韻律感。
	□
	□

	6.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柔軟度。
	□
	□

	7.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協調性。
	□
	□

	8.肢體動作具備良好的彈性及爆發力。
	□
	□

	9.表演逼真、投入，具舞台表演特質，是很好的演出人才。
	□
	□

	10.參與舞蹈、體育及表演藝術等相關的競賽表現優異。
	□
	□


三、舞蹈表現與具體事蹟（由推薦人填寫）
	(一)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※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條列填寫，並檢附舞蹈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以A4格式依序裝訂於表後。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附於表後。）

	資料序
	主辦單位
	獲獎年月
	獲獎項目
	名次等第

	1
	
	年   月
	
	

	2
	
	年   月
	
	

	3
	
	年   月
	
	

	(二)舞蹈才能特質或表現之傑出具體事蹟（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之觀察推薦敘述）
　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

	推薦人身分：□專家學者□指導教師□班級導師      推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